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ď三Đ没收违法所得，没收违法颁发、印制的学历证书、学

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Ģ 

ď四Đ撤销违法举办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Ģ 

ď五Đ取消颁发学历、学位和其他学业证书的资格Ģ 

ď六Đ撤销教师资格Ģ 

ď七Đ停考，停止申请认定资格Ģ 

ď八Đ责令停止招生Ģ 

ď九Đ吊销办学许可证Ģ 

ď十Đ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教育行ჿ处罚。 

第五条  实施行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

处罚的种类与幅度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质、情节以及社会

危害程度相当。 

第六条  行使行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对同一类违法主体实施

的事实、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相同或者相似的违法

行为，所适用的法律依据、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同。 

第七条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可以单处或者可

以并处的，可以选择适用Ģ规定应当并处的，不得选择适用。 

第八条  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设定的处罚幅度，根据违法行

为情节和危害结果的轻重，可分别适用不予行ჿ处罚、从轻或者

减轻行ჿ处罚、一般行ჿ处罚、从重行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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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处罚是指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的，不予行ჿ处罚。 

从轻处罚是指根据查清的当事人的违法事实、质、情节，

具有从轻情节的，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

围内给予较轻的行ჿ处罚。 

减轻处罚是指根据查清的当事人的违法事实、质、情节，

具有减轻情节的，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以下给予

行ჿ处罚。 

违法行为没有减轻、从轻、从重情节的，应当予以一般行ჿ

处罚。 

从重处罚是指根据查清的当事人的违法事实、质、情节，

具有从重情节的，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

围内给予较重的行ჿ处罚。 

第九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法不予行ჿ处罚ġ 

ď一Đ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Ģ 

ď二Đ证据不足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Ģ 

ď三Đ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违法行为的Ģ 

ď四Đ精神病人在不能ί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实施违

法行为的Ģ 

ď五Đ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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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Ģ 

ď六Đ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予处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十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行

ჿ处罚ġ 

ď一Đ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，有违法行为的Ģ 

ď二Đ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Ģ 

ď三Đ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Ģ 

ď四Đ配合行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Ģ 

ď五Đ其他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ჿ处罚的。 

第十一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法从重行ჿ处罚ġ 

ď一Đ扰乱公共秩序，妨害公共安全，侵犯人身权利、财产

权利，妨害社会管理，情节严重，尚未构成犯罪的Ģ 

ď二Đ经行ჿ处罚实施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责令停止、责令纠

正违法行为后，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Ģ 

ď三Đ隐匿、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Ģ 

ď四Đ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、胁迫、诱骗他

人实施违法行为的Ģ 

ď五Đ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Ģ 

ď六Đ对举报人、证人打击报复的Ģ 

ď七Đ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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ď八Đ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。 

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，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，追究刑事责

任。 

第十二条  行ჿ相对人同时具有减轻、从轻或从重处罚情节

的，应综合考虑各情节，给予相应的处罚。 

第十三条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明确规定的应当责令改正的违

法行为，必须要求限期改正。 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先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，

应当先责令改正，不予行ჿ处罚Ģ当事人逾期不改正的，再依法

作出行ჿ处罚。 

对责令改正的具体期限，可根据执法的具体情况予以规定。 

第十四条  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，应当按照《湛江市教育局

行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ď修订Đ》ď以下简称《裁量标准ď修订Đ》Đ

执行。标准之外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处罚。 

第十五条  在适用自由裁量权作出相应幅度的处罚时，应当

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并在案件调查报告、案件合议笔录中

予以说明，在证据中予以体现。 

第十六条  实施教育行ჿ处罚，应当根据法定的条件和案件

的具体情况分别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ჿ处罚法》和《教育行

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》等规定的简易程序、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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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除依法可以当场作出的行ჿ处罚外，教育行ჿ部

门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ჿ处罚的行为

的，必须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调查，收集有关证据Ģ必要时，依

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可以进行检查。 

第十八条  教育行ჿ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，不得

少于两人，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。询问或者检

查应当制作笔录，并由当事人签名或盖章。 

教育行ჿ部门在收集证据时，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Ģ在

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经教育行ჿ部门负责

人批准，可以先行登记保存。 

教育行ჿ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 

第十九条  在作出处罚决定前，教育行ჿ部门应当发出《教

育行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

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、申ΰ权和其他权利。 

当事人在收到《教育行ჿ处罚告知书》后七日内，有权向教

育行ჿ部门以书面方式提出陈述、申ΰ意见以及相应的事实、理

由和证据。 

教育行ჿ部门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

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Ģ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

者证据成立的，教育行ჿ部门应当采纳。教育行ჿ部门不得因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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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申ΰ而加重处罚。 

第二十条  教育行ჿ部门在作出本办法第四条第ď三Đ、ď四Đ、

ď五Đ、ď六Đ、ď七Đ、ď八Đ、ď九Đ项之一以及较大数额罚款的处

罚决定前，除应当告知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外，还

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，行ჿ相对人要求听

证的，依法举行听证。 

第二十一条  对涉及行ჿ处罚裁量权的行ჿ处罚以及对情

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ჿ处罚，应当由教育行ჿ

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合法审查。 

第二十二条 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

ჿ处罚，教育行ჿ部门应当集体讨论决定。 

第二十三条  教育行ჿ部门应当通过文字、音像等记录方式，

对实施行ჿ处罚行为的各个执法环节进行记录并归档，实现全过

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。 

第二十四条  因行使裁量权不当，构成执法过错，违反本办

法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执法人员的责任。 

第二十五条  《裁量标准ď修订Đ》中有关裁量权的规定中，

所称“以下”、“以上”包括本数。 

第二十六条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行ჿ机关规范文件

对行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和行ჿ处罚裁量标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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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。 

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由湛江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

年。 

 

附件ġ湛江市教育局行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ď修订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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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学校或者其他 

教育机构违反 

国家ᴹ关规定 

招收学生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Ǌ

˄2015年 12ᴸ 27日修订˅ 

第 76条 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

违反国家ᴹ关规定招收学生的ˈ由教育

行政部门或者其他ᴹ关行政部门䍓Ԕ

䘰回招收的学生ˈ䘰还所收费用˗对学

校ǃ其他教育机构给予警告ˈ可ԕ处违

法所得五倍ԕл罚款˗情节ѕ重的ˈ䍓

Ԕ停→相关招生资格一年ԕкй年ԕ

лˈ直至撤销招生资格ǃ吊销办学许可

证˗对直接负䍓的ѫ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䍓任人员 依̍法给予处分 构̠成犯罪的ˈ

依法追究刑һ䍓任Ǆ 

轻微 

违规招收学生 情̍节轻微 危̍

害ਾ果或н良社Պ影响轻微

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教育

行政部门䍓Ԕ䘰回招收的学生 䘰̍还所

收费用 对̠学校ǃ其他教育机构给予警

告ˈ处违法所得є倍罚款 

 

一般 
违规招收学生 造̍成较大危害

ਾ果或者н良社Պ影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教育

行政部门䍓Ԕ䘰回招收的学生 䘰̍还所

收费用 对̠学校ǃ其他教育机构给予警

告ˈ处违法所得й倍罚款 

ѕ重 

违规招收学生 情̍节ѕ重 造̍

成ѕ重危害ਾ果或者恶劣社

Պ影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教育

行政部门䍓Ԕ䘰回招收的学生 䘰̍还所

收费用ˈ䍓Ԕ停→相关招生资格一年 

违规招收学生 拒̍н整改 或̍

达н到整改要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教育

行政部门䍓Ԕ䘰回招收的学生 䘰̍还所

收费用 撤̍销招生资格ǃ吊销办学许可

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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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考生ԕн↓当

手段获得考试

成绩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Ǌ

˄2015年 12ᴸ 27日修订˅ 

第 79条  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

ᴹл列行Ѫ之一的ˈ由组㓷考试的教育

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必

要措施予ԕ制→并㓸→其继续参࣐考

试˗组㓷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可ԕ取消

其相关考试资格或者考试成绩˗情节ѕ

重的ˈ由教育行政部门䍓Ԕ停→参࣐相

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ԕкй年ԕл˗构

成违反治安管理行Ѫ的ˈ由ޜ安机关依

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˗构成犯罪的ˈ依
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˄一˅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

的˗ 

˄Ҽ˅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

材ǃ资料的˗ 

˄й˅抄袭他人答案的˗ 

˄四˅让他人ԓ替自己参࣐考试

的˗ 

˄五˅其他ԕн↓当手段获得考试

成绩的作弊行ѪǄ 

轻微 
ǉM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

法Ǌ第 5条规定之行Ѫ的 

由组㓷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
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ԕ制→并
㓸→其继续参࣐考试 取̍消该科目的考
试成绩 

 

一般 

ǉM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

法Ǌ第 6条ǃ第 7条规定所列

考试作弊行Ѫ的 

由组㓷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
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ԕ制→并
㓸→其继续参࣐考试 取̍消其相关考试
资格或者考试成绩 其̍所报参࣐考试
的各科ǃ各阶段成绩无效;参࣐高等教
育自学考试的 当̍次考试成绩各科成绩
无效 

ѕ重 

考生ᴹл列情形之一 1̟.组㓷

团Չ作弊的˗2.向考场外发

䘱ǃ传递试题信息的 3̠.使用

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

的˗4.伪造ǃ变造身份证ǃ准

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 由̍他人

ԓ替或者ԓ替考生参࣐考试

的 

由组㓷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
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ԕ制→并
㓸→其继续参࣐考试 取̍消其相关考试
资格或者考试成绩 其̍所报参࣐考试
的各科ǃ各阶段成绩无效;参࣐高等教
育自学考试的 当̍次考试成绩各科成绩
无效ˈ਼ 时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暂停参
该项考试࣐ 1至 3年的处理 

特别ѕ重 

考生ᴹл列情形之一 1̟.组㓷

团Չ作弊的˗2.向考场外发

䘱ǃ传递试题信息的 3̠.使用

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

的˗4.伪造ǃ变造身份证ǃ准

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 由̍他人

ԓ替或者ԓ替考生参࣐考试ˈ

情节特别ѕ重 但̍未造成ѕ重

ਾ果或恶劣社Պ影响的 

由组㓷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
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ԕ制→并
㓸→其继续参࣐考试 取̠消其相关考试
资格或者考试成绩 其̍所报参࣐考试
的各科ǃ各阶段成绩无效;参࣐高等教
育自学考试的 当̍次考试成绩各科成绩
无效Ǆ਼ 时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暂停参
各种国家教育考试࣐ 1年的处理 参̠࣐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给̍予延迟毕业时
间 1年的处理 延̍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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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考生ԕн↓当

手段获得考试

成绩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Ǌ

˄2015年 12ᴸ 27日修订˅ 

第 79条  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

ᴹл列行Ѫ之一的ˈ由组㓷考试的教育

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必

要措施予ԕ制→并㓸→其继续参࣐考

试˗组㓷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可ԕ取消

其相关考试资格或者考试成绩˗情节ѕ

重的ˈ由教育行政部门䍓Ԕ停→参࣐相

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ԕкй年ԕл˗构

成违反治安管理行Ѫ的ˈ由ޜ安机关依

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˗构成犯罪的ˈ依
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˄一˅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

的˗ 

˄Ҽ˅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

材ǃ资料的˗ 

˄й˅抄袭他人答案的˗ 

˄四˅让他人ԓ替自己参࣐考试

的˗ 

˄五˅其他ԕн↓当手段获得考试

成绩的作弊行ѪǄ 

特别ѕ重 

考生ᴹл列情形之一 1̟.组㓷

团Չ作弊的˗2.向考场外发

䘱ǃ传递试题信息的 3̠.使用

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

的˗4.伪造ǃ变造身份证ǃ准

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 由̍他人

ԓ替或者ԓ替考生参࣐考试ˈ

情节特别ѕ重 且̍造成ѕ重ਾ

果或恶劣社Պ影响的 

由组㓷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

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ԕ制→并

㓸→其继续参࣐考试 取̠消其相关考试

资格或者考试成绩 其̍所报参࣐考试

的各科ǃ各阶段成绩无效;参࣐高等教

育自学考试的 当̍次考试成绩各科成绩

无效Ǆ਼ 时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暂停参

各种国家教育考试࣐ 2年的处理 参̠࣐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给̍予延迟毕业时

间 2年的处理 延̍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

 

考生ᴹл列情形之一 1̟.组㓷

团Չ作弊的˗2.向考场外发

䘱ǃ传递试题信息的 3̠.使用

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

的˗4.伪造ǃ变造身份证ǃ准

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 由̍他人

ԓ替或者ԓ替考生参࣐考试ˈ

情节特别ѕ重 且̍造成特别ѕ

重ਾ果或特别社Պ恶劣影响

的 

由组㓷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

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ԕ制→并

㓸→其继续参࣐考试 取̠消其相关考试

资格或者考试成绩 其̍所报参࣐考试

的各科ǃ各阶段成绩无效;参࣐高等教

育自学考试的 当̍次考试成绩各科成绩

无效Ǆ਼ 时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暂停参

各种国家教育考试࣐ 3年的处理 参̠࣐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给̍予延迟毕业时

间 3年的处理 延̍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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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学校和教育 

机构违法颁发 

学历证书ǃ学ս 

证书或其他 

学业证书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Ǌ

˄2015年 12ᴸ 27日修订˅ 

第 82条 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

违反本法规定ˈ颁发学ս证书ǃ学历证

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ˈ由教育行政部

门或者其他ᴹ关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

效ˈ䍓Ԕ收回或者予ԕ没收˗ᴹ违法所

得的ˈ没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

Ԕ停→相关招生资格一年ԕкй年ԕ

л 直̍至撤销招生资格ǃ颁发证书资格˗

对直接负䍓的ѫ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䍓

任人员ˈ依法给予处分Ǆ 

 

Ǐ部门规章ǐǉ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

办法Ǌ˄ 国家教育委员ՊԔ第 27号〕 

第 17条 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违

反法律ǃ行政法规的规定ˈ颁发学սǃ

学历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ˈ由教育行政

部门宣布该证书无效ˈ䍓Ԕ收回或者予

ԕ没收˗ᴹ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˗

情节ѕ重的ˈ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Ǆ 

轻微 

违法颁发证书 情̍节轻微 危̍

害ਾ果或者н良社Պ影响轻

微ˈ无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ѫ管

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 䍓̍Ԕ收

回或者予ԕ没收 

 

一般 

违法颁发证书 情̍节较重 危̍

害ਾ果或者н良社Պ影响较

大ˈᴹ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ѫ管

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 䍓̍Ԕ收

回或者予ԕ没收ˈ并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ԕ营利Ѫ目的 违̍法颁发学ս

证书ǃ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

证书 在̍社Պк造成恶劣影响

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ѫ管

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 䍓̍Ԕ收

回或者予ԕ没收 没̠收违法所得 䍓̠Ԕ

停→相关招生资格一年 

违法颁发证书 拒̍н改↓或整

改达н到要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ѫ管

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 䍓̍Ԕ收

回或者予ԕ没收˗M 违法所得的 没̍收

违法所得 撤̠销招生资格ǃ颁发证书资

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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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学校ԕ向学生 

推销或变相推 

销商品ǃ服࣑等 

方式谋取利益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࣑教育法Ǌ
˄2015年 4ᴸ 24日修订˅ 

第 56条  学校ԕ向学生推销或者
变相推销商品ǃ服࣑等方式谋取利益
的ˈ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
通报批评˗ᴹ违法所得的ˈ没收违法所
得˗对直接负䍓的ѫ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䍓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Ǆ 

轻微 

学校ԕ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
销商品ǃ服࣑等方式谋取利
益ˈ无违法所得的 

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
给予通报批评 

 

一般 

学校ԕ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
销商品ǃ服࣑等方式谋取利
益ˈᴹ违法所得的 

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
通报批评ˈ没收违法所得 

6 

国家机关工作 

人员和教科书 

审查人员参о 

或者变相参о 

教科书编写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࣑教育法Ǌ
˄2015年 4ᴸ 24日修订˅ 

第 56条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
科书审查人员参о或者变相参о教科
书编写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或者其
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职䍓权限䍓Ԕ限期
改↓ˈ依法给予行政处分˗ᴹ违法所得
的ˈ没收违法所得Ǆ 

轻微 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
审查人员参о或者变相参о
教科书编写ˈ无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教育行政部门 䍓̍Ԕ限期改↓˄ 最
长н超过 30日˅ 

 

一般 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
审查人员参о或者变相参о
教科书编写ˈᴹ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改↓˄ 最长
н超过 30日˅̍ 没收违法所得 

7 

民办学校擅自 

分立ǃ合并 

民办学校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
进法Ǌ˄ 2016年 11ᴸ 7日修订˅ 

第 62条  民办学校ᴹл列行Ѫ之
一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门ǃ人力资源社Պ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
他ᴹ关部门䍓Ԕ限期改↓ˈ并予ԕ警
告˗ᴹ违法所得的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
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Ԕ停→招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˗构成犯罪的ˈ依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˄一 擅˅自分立ǃ合并民办学校的  ̠

轻微 

擅自分立ǃ合并民办学校情节
轻微 〟̍极配合整改 危̍害ਾ
果或社Պ影响轻微,无违法所
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最长н超过 6个ᴸ˅̍ 并予ԕ警
告 

 

一般 

擅自分立ǃ合并民办学校情节
较轻 未̍造成ѕ重危害ਾ果或
н良社Պ影响ˈM 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 最长н超过 6个ᴸ˅̍予ԕ警告ˈ
并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擅自分立ǃ合并民办学校情节
ѕ重 造̍成ѕ重危害ਾ果或恶
劣社Պ影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最长н超过 6个ᴸ˅̍ 䍓Ԕ停→
招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擅自分立ǃ合并民办学校 拒̍
н改↓或整改ਾ仍达н到要
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停→
招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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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
民办学校擅自 

改变民办学校 

〠ǃ层次ǃ 

类别和举办者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
进法Ǌ˄ 2016年 11ᴸ 7日修订˅ 

第 62条  民办学校ᴹл列行Ѫ之
一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门ǃ人力资源社Պ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
他ᴹ关部门䍓Ԕ限期改↓ˈ并予ԕ警
告˗ᴹ违法所得的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
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Ԕ停→招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˗构成犯罪的ˈ依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˄Ҽ˅擅自改变民办学校〠ǃ层
次ǃ类别和举办者的˗ 

轻微 

擅自改变民办学校〠ǃ层
次ǃ类别和举办者情节轻微ˈ
〟极配合整改 危̍害ਾ果或者
н良社Պ影响轻微 无̍违法所
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 最长н超过 30日˅̍并予ԕ警告 

 

一般 

擅自改变民办学校〠ǃ层
次ǃ类别和举办者情节较轻ˈ
未造成ѕ重危害ਾ果或н良
社Պ影响ˈᴹ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 最长н超过 30日˅̍并予ԕ警告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擅自改变民办学校〠ǃ层
次ǃ类别和举办者情节ѕ重ˈ
造成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混ҡ
等ѕ重危害ਾ果或恶劣社Պ
影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 最长н超过 30日˅̍䍓Ԕ停→招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ᴹ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擅自改变民办学校〠ǃ层
次ǃ类别和举办者 拒̍н改↓
或整改达н到要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停→
招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9 

民办学校发布 

虚假招生简章 

或者广告ǃ骗取 

钱䍒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
进法Ǌ˄ 2016年 11ᴸ 7日修订˅ 

第 62条  民办学校ᴹл列行Ѫ之
一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门ǃ人力资源社Պ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
他ᴹ关部门䍓Ԕ限期改↓ˈ并予ԕ警
告˗ᴹ违法所得的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
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Ԕ停→招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˗构成犯罪的ˈ依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˄й˅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
告ˈ骗取钱䍒的˗ 

轻微 

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
或者广告ǃ骗取钱䍒 情̍节轻
微 立̍即改↓ 无̍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15日˅̍ 并予ԕ警告 

 

一般 

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
或者广告ǃ骗取钱䍒 情̍节较
轻 未̍造成ѕ重危害ਾ果或н
良社Պ影响ˈᴹ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15日˅̍ 予ԕ警告ˈ䘰还所收费
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
或者广告ǃ骗取钱䍒 情̍节ѕ
重 造̍成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混
ҡ等ѕ重危害ਾ果或恶劣社
Պ影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15日˅̍ 䍓Ԕ停→招生ǃ吊销办
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 䘰̍还所收费
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
或者广告ǃ骗取钱䍒 在̍规定
期限内н改↓或整改达н到
要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停→
招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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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
民办学校非法 

颁发或者伪造 

学历证书ǃ结业 

证书ǃ培训证 

书ǃ职业资格 

证书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

进法Ǌ˄ 2016年 11ᴸ 7日修订˅ 

第 62条  民办学校ᴹл列行Ѫ之

一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
门ǃ人力资源社Պ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

他ᴹ关部门䍓Ԕ限期改↓ˈ并予ԕ警

告˗ᴹ违法所得的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

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Ԕ停→招
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˗构成犯罪的ˈ依
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˄四˅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

书ǃ结业证书ǃ培训证书ǃ职业资格证

书的˗ 

轻微 

违法颁发或者伪造证书 情̍节

轻微 危̍害ਾ果或者н良社Պ

影响轻微ˈ无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
改↓˄ 最长н超过 30日˅̍并予ԕ警告 

 

一般 

违法颁发或者伪造证书 情̍节

较轻 未̍造成ѕ重危害ਾ果或

н良社Պ影响ˈM 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
改↓˄ 最长н超过 30日˅̍并予ԕ警告ˈ
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ԕ营利Ѫ目的 违̍法颁发或者

伪造学ս证书ǃ学历证书或者

其他学业证书 在̍社Պк造成

恶劣影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
改↓˄ 最长н超过 30日˅̍䍓Ԕ停→招
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 䘰̍还所收费用ਾ

没收违法所得 

违法颁发或者伪造证书 拒̍н

改↓或整改达н到要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停→

招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ˈ
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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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

民办学校管理 

混ҡ ѕ̍重影响 

教育教学 产̍生 

恶劣社Պ影响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

进法Ǌ˄ 2016年 11ᴸ 7日修订˅ 

第 62条  民办学校ᴹл列行Ѫ之

一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
门ǃ人力资源社Պ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

他ᴹ关部门䍓Ԕ限期改↓ˈ并予ԕ警

告˗ᴹ违法所得的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

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Ԕ停→招
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˗构成犯罪的ˈ依
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˄五˅管理混ҡѕ重影响教育教

学ˈ产生恶劣社Պ影响的˗ 

 

Ǐ部门规章ǐǉ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

办法Ǌ˄ 国家教育委员ՊԔ第 27号〕 

第 16条  社Պ力䟿举办的学校或

者其他教育机构管理混ҡˈ教学质䟿վ

лˈ造成恶劣影响的ˈ由审批的教育行

政部门限期整顿ˈ并可给予警告˗情节

ѕ重或㓿整顿ਾ仍达н到要求的ˈ由审

批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䍓Ԕ停→招生ǃ

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Ǆ 

轻微 
情节轻微 〟̍极配合整改 无̍

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并予ԕ警

告 

 

一般 情节较轻ˈᴹ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并予ԕ警

告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学校管理混ҡ ѕ̍重影响教育

教学 产̍生恶劣社Պ影响 㓿̍

整改ਾ仍达н到要求 无̍法进

行↓常教学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继续

整改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并停→招

生ˈM 违法所得的 䘰̍还所收费用ਾ没

收违法所得 

学校管理混ҡ ѕ̍重影响教育

教学 产̍生恶劣社Պ影响 在̍

规定期限内拒绝整改 或̍继续

整改达н到办学要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吊销其办

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 䘰̍还所收费

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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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
民办学校提交 

虚假证明文件 

或者采取其他 

欺诈手段隐瞒 

重要һ实骗取 

办学许可证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
进法Ǌ˄ 2016年 11ᴸ 7日修订˅ 

第 62条  民办学校ᴹл列行Ѫ之
一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门ǃ人力资源社Պ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
他ᴹ关部门䍓Ԕ限期改↓ˈ并予ԕ警
告˗ᴹ违法所得的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
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Ԕ停→招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˗构成犯罪的ˈ依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˅ޝ˄
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һ实骗取办学
许可证的˗ 

轻微 

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
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һ实
骗取办学许可证ˈ情节轻微ˈ
危害ਾ果或者н良社Պ影响
轻微ˈ无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并予ԕ警
告 

 

一般 

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
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һ实
骗取办学许可证ˈ情节较轻ˈ
未造成ѕ重危害ਾ果或н良
社Պ影响ˈᴹ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并予ԕ警
告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
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һ实
骗取办学许可证ˈ情节ѕ重ˈ
造成ѕ重ਾ果或恶劣社Պ影
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䍓Ԕ→招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ᴹ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
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һ实
骗取办学许可证 拒̍н整改或
整改ਾ仍达н到要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→招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ᴹ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13 

民办学校违法 

伪造ǃ变造ǃ 

Ҡ卖ǃ出租ǃ 

出借办学 

许可证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
进法Ǌ˄ 2016年 11ᴸ 7日修订˅ 

第 62条  民办学校ᴹл列行Ѫ之
一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门ǃ人力资源社Պ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
他ᴹ关部门䍓Ԕ限期改↓ˈ并予ԕ警
告˗ᴹ违法所得的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
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Ԕ停→招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˗构成犯罪的ˈ依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˄七˅伪造ǃ变造ǃҠ卖ǃ出租ǃ
出借办学许可证的˗ 

轻微 

违法伪造ǃ变造ǃҠ卖ǃ出租ǃ
出借办学许可证ˈ情节轻微ˈ
危害ਾ果或者н良社Պ影响
轻微ˈ无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予ԕ警告 

 

一般 

违法伪造ǃ变造ǃҠ卖ǃ出租ǃ
出借办学许可证ˈ情节较轻ˈ
ᴹ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 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予ԕ警告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违法伪造ǃ变造ǃҠ卖ǃ出租ǃ
出借办学许可证ˈ情节ѕ重ˈ
造成ѕ重危害ਾ果或恶劣社
Պ影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䍓Ԕ停→
招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违法伪造ǃ变造ǃҠ卖ǃ出租ǃ
出借办学许可证 在̍规定期限
内н改↓或者整改ਾ仍达н
到要求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停→
招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ˈM 违法所得的ˈ
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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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

民办学校恶意 

㓸→办学ǃ抽逃 

资金或者挪用 

办学㓿费 

Ǐ法律ǐ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

进法Ǌ˄ 2016年 11ᴸ 7日修订˅ 

第 62条  民办学校ᴹл列行Ѫ之

一的ˈ由县级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
门ǃ人力资源社Պ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

他ᴹ关部门䍓Ԕ限期改↓ˈ并予ԕ警

告˗ᴹ违法所得的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

收违法所得˗情节ѕ重的ˈ䍓Ԕ停→招

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˗构成犯罪的ˈ依

法追究刑һ䍓任˖ 

恶意㓸→办学ǃ抽逃资金或˅ޛ˄

者挪用办学㓿费的Ǆ 

 

Ǐ部门规章ǐǉ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

办法Ǌ˄ 国家教育委员ՊԔ第 27号〕 

第 12条  社Պ力䟿举办的教育机

构ˈ举办者虚假出资或者在教育机构成

立ਾ抽逃出资的ˈ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

门䍓Ԕ改↓˗拒н改↓的ˈ处ԕ应出资

金额或者抽逃资金额є倍ԕлǃ最高н

超过十万元的罚款˗情节ѕ重的ˈ由审

批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䍓Ԕ停→招生ǃ

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Ǆ 

轻微 

恶意㓸→办学ǃ举办者虚假出

资ǃ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㓿

费 情̍节轻微ˈ立即改↓ 且̍

未产生明显н良ਾ果 无̍违法

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并予ԕ警

告 

 

一般 

恶意㓸→办学ǃ举办者虚假出

资ǃ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㓿

费 情̍节较轻ˈM 违法所得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限期

改↓˄最长н超过 3个ᴸ˅̍ 并予ԕ警

告ˈ䘰还所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
ѕ重 

恶意㓸→办学ǃ举办者虚假出

资ǃ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㓿

费 情̍节ѕ重ˈ拒н整改 造̍

成ѕ重危害ਾ果或恶劣社Պ

影响的 

在教育行政部门职䍓范围内的 由̍县级

ԕ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䍓Ԕ停→

招生ǃ吊销办学许可证 并̍处ԕ应出资

金额或者抽逃资金额є倍ǃ最高н超过

十万元的罚款ˈM 违法所得的 䘰̍还所

收费用ਾ没收违法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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